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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历史演进、
地方实践与体系构建
毕云龙，谭丽萍，涂梦昭，李　颖，余星涤

[摘　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和调查研究法，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历史演进中发现亟待解决的难点，充分吸收地方实践经验，
构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体系。研究结果显示：①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源于土地用途管制，并逐步发展到自然资源全要素的
用途管制，管制的目标也拓展到落实国土空间规划，支撑国土空间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②各地在探索中积累了经验，
但也面临工作上的阶段性难点；③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体系包括调查评价、规划计划、空间准入、用途转用、规划许可和
监测监管。基于此，应加快推进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体系构建，理清各环节的运作机理，明确各环节的传导机制，细化各
层级的实施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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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and investigation, the territorial space use control system is established based on a study on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pending problems and local practice of territorial space use control.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1) territorial 
space use control originates from land use control and has evolved into all elements control of natural resources, and towards 
territorial space planning implementation to support the modernization of the territorial space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2) local governments have accumulated experience yet facing phased difficulties in practice. (3) The territorial space use control 
system includes survey and evaluation, planning and programming, space access, reuse rules, planning permission, monitoring 
and supervision. In conclusion, it is necessary to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erritorial space use control system, clarify the 
operation mechanism and the transmission mechanism of each link, and refine the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at all lev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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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有效解决了以往国土空间
管制职责交叉和缺乏合力的问题。当前，强化顶层设
计显得尤为重要，系统性研究并重构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制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学界对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研究主要聚焦于 3 个
方面：①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理论研究 [1]；②国土空间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
的制度体系构建，带来了国家空间治理的深刻变革。
2015 年 9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生态文明体
制改革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制度”。2018 年 3 月，中共中央印发的《深化党和国
家机构改革方案》明确组建自然资源部，统一行使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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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管制技术方法 [2]；③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体系构建 [3]。尽管在理论和技术方
法上已取得共识，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政
策的梳理也相对完善，但在体系构建方
面仍存在不足。一方面，部分研究倾向
于舍弃现有管制体系，重新构建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制度体系，未能充分考虑制
度的历史演进规律及其衍生问题；另一
方面，一些研究将土地用途管制扩展到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缺乏全域全类型的
体系构建思维。

鉴于此，本文通过分析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的历史演进，识别出亟待破题的
堵点；考虑到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的
实操性，选取典型地区开展调研工作，
以掌握当前工作面临的难点；明确重构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体系的思路和原
则，提出“调查评价—规划计划—空间准

入—用途转用—规划许可—监测监管”的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体系，以期为决
策者提供理论与实证参考。

1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历史演进

我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源于土地用
途管制。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提升至国家
战略，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备受关注。
为了更好地统筹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和
城镇空间三者的内在逻辑，将分散在各
部门的用途管制职责统一到一个部门，
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
我国正不断探索构建全域全类型的用途
管制制度体系。见图 1。

1.1　土地用途管制阶段
我国的土地用途管制倾向于对不同

用地类型转换的管制，旨在严格保护耕
地，有效配置土地资源，提高土地集约
利用水平 [4]。1982 年的国务院机构改革，
首次对我国的土地资源管理制度作出变
革性调整，同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家建
设征用土地条例》，改变了以前土地缺
乏管理的状态。1986 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强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
地的通知》发布，明确提出了“十分珍
惜和合理利用每寸土地，切实保护耕地”
的基本国策。同年，国务院成立了国家
土地管理局，改变了由多部门共管土地
的情况。

随着我国耕地面积减少等问题的显
现，土地管理逐步迈向土地用途管制。
1998 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
管理法》正式提出国家实行土地用途管
制制度。随着我国人地矛盾不断加剧，

图 1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历史演进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
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
施的若干意见》提出以国土
空间规划为依据，对所有国土
空间分区分类实施用途管制

自然资源部成立，统一行
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和生态保护修复职责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数据规范
( 试行 )》

《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
方案》要求健全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将用途管制扩
大到所有自然空间

《自然资源部关于加强国土
空间详细规划工作的通知》
提出详细规划是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的法定依据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
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
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职责

土地督察制度正
式启动

《国务院关于深化
改革严格土地管理
的决定》发布

《全国土地利用总
体规划纲要 (1997—
2010)》要求落实土
地用途分区

修订的《中华人民共
和国土地管理法》正
式提出国家实行土地
用途管制制度

《中共中央、国务院
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
管理切实保护耕地的
通知》首次提出土地
用途管制

统一的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探索阶段

自然生态空间用途
管制阶段

土地用途管制阶段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印发《国
土 空 间 调 查、 规 划、 用 途
管制用地用海分类指南 ( 试
行 )》

《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办
法 ( 试行 )》提出建立健全
覆盖全部自然生态空间的用
途管制制度，并开展了试点
工作

国务院机构改革，颁布
了《国家建设征用土地
条例》和《村镇建房用
地管理条例》

国家土地管理局成立；《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
土地管理、制止乱占耕地
的通知》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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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 年国务院发布了《国务院关于深化
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耕地占补
实现了由数量平衡转向数量和质量双平
衡，有效改变了耕地被轻易占用的局面。
为了规范地方政府的土地管理工作，土
地督察制度于 2006 年正式启动。至此，
以耕地保护为核心的土地用途管制制度
逐步建立并完善，建设用地占用耕地的
问题得到缓解 [5]。

1.2　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阶段
在土地用途管制制度落地实施后，

耕地保护力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加强，
但对自然生态空间的保护和管控仍有待
完善。2015 年发布的《生态文明体制改
革总体方案》对自然生态空间用途管制
制度建设作出了明确部署，要求健全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将用途管制扩大到所
有自然空间。相关部门陆续颁布了针对
林地、草原、水域、湿地等生态要素的
法律法规，各自然生态要素的用途管制
制度逐步建立。2017 年印发的《自然生
态空间用途管制办法 ( 试行 )》将顶层设
计与地方实践相结合，部署市县自然生
态空间用途管制试点工作，建立健全覆
盖全部自然生态空间的用途管制制度，
推进生态文明领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从以耕
地保护为重点，拓展至生态空间与农业
空间保护并重的阶段。

1.3　统一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探索
阶段

2018 年机构改革之前，用途管制由
多部门分治，多头管理带来诸如空间用
途管制难以覆盖全部国土空间、权责不
清及审批效率低等问题 [6]。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提出完善自然资源监管体制，
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职责。

2018 年，自然资源部组建，其职责明确
包括了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旨在将土地用途管制扩大到全域国土空
间，并改变各自为政、分立分治的局面。
至此，我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发展迎
来统筹全域全类型的新阶段 [7]。

2019 年发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
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
的若干意见》提出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依
据，对所有国土空间分区分类实施用途
管制，让空间规划服务于用途管制。如
何体现“多规合一”下的用途管制手
段、措施和目标，以及如何在全链条、
全流程中实现统一行使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的职责，建立健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制度，是当下需要深入研究的重点，亟
待破题 [8-9]。

2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地方实践

我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演进至今，
内涵不断丰富，目标逐渐明晰。为保证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落地见效，应总
结地方实践，考虑差异化政策的研究与
制定，探索构建较为完善的制度体系框
架。为推动国土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
力现代化建设，因地制宜落实好用途管
制制度，各地聚焦于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全链条改革开展了积极探索并取得了一
定成效，但同时在实践工作中也遇到了
一些难点与挑战，需在后续顶层设计、
政策制定等方面进一步探索。本文选取
陕西省、浙江省和福建省开展实地调研，
以期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体系的构
建提供实证借鉴。

2.1　“多个合一”持续优化流程，
促进用地审批提质增效

各地在深化规划用地“多审合一、

多证合一、多测合一、多验合一”改革
方面取得了良好成效。一方面，“横向
到边”，明确了各部门的职责边界，有
利于自然资源部门统一行使所有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职责；另一方面，“纵向到
底”，由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制定实
施细则及相关管理办法，推动市县用地
审批和规划许可改革等工作有序进行。
调研显示，多地按照简政放权、优化营
商环境等要求，对工程规划许可和乡村
建设规划许可实行分类管理，但仍存在
一些关键点亟待打通。例如：当前涉及
空间利用的专项规划由相关主管部门组
织编制，但在编制过程中仍存在对“多
规合一”认识不足的问题；村庄规划编
制的标准与细则尚未出台，可能导致在
规划编制过程中偏离实用导向。调研还
显示，多数建设项目在可行性研究专题
的研讨阶段才邀请自然资源部门参与，
此时项目的选址选线已基本定型，再进
行优化调整变得相对困难。同时，用地
与用林地类认定、规划体系及管制规则、
审批主体及层级等不一致的现实问题难
以解决，涉林用地容易引发行政诉讼和
复议案件。此外，用地预审和涉林审查
分别依据不同的规划进行，管制规则也
不一致，建设单位多头论证、重复论证
的问题仍然存在。

2.2　“增存并举”贯穿用地计划
指标管理改革，保障项目顺利落地

首先，聚焦存量挖潜，调动地方存
量土地处置的积极性。浙江省在原存量
盘活政策的基础上增加激励政策，即对
超额完成存量土地处置部分给予新增计
划奖励政策，将用地指标获取的主动权
交给地方。其次，落实要素保障，完善
重大项目用地保障机制。陕西省指导市
县做好重大项目优选，将符合条件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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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项目纳入国家和省级重大项目清单，
提供用地计划支持。最后，优化指标配
置，省市统筹协调，促进区域高质量发展。
浙江省统筹基础指标，重点用于解决省
级统筹安排事项；福建省赋予了设区市
一定的自主权，允许根据辖区内的经济
发展水平和资源禀赋安排计划指标，协
调区域发展。然而，城镇开发边界管控
措施还亟待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城镇发展存在不确定性，未来城镇开发
边界与实际空间需求可能存在偏差；现
阶段城镇开发边界外的生态修复项目在
选址选线及规划许可方面缺乏明确的依
据，山林地下空间开发项目的建设占用
政策衔接不足，采矿加工用地的保障也
面临困难。此外，在城镇开发边界规模
和扩展系数总量控制的逻辑下，增减挂
钩政策激励机制部分失灵，存在落地空
间难以保障的现实难处。

2.3　“因地制宜”制定用途管制
制度，探索重点区域用途管制机制

首先，围绕重大国家战略，促进高
质量发展。陕西省优化黄河流域国土空
间格局，强化黄河流域高质量重点项目
用地保障。其次，聚焦用途管制面临的
堵点，寻求突破。浙江省探索了“分区准
入 + 约束指标”的管制方法，以“规划落
实方案”的形式解决城镇开发边界外未
编制详细规划的单元落地项目问题。最
后，完善特殊区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
度。福建省对生态保护红线实行正面清
单管理，对一般生态空间实行负面清单
管理，进一步规范了涉及生态保护红线
的用地用海用岛审批管理。但目前涉海
空间用途管制政策措施仍存在较大缺位。
从调研中了解到，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
用规划作为沿海地区用海用岛审批的关
键依据，目前尚未有相关法律就此作出

规定或进行相应的修订工作，导致用海
用岛审批工作缺乏必要的法律支撑 [10]。
尽管有关部门已针对围填海历史遗留问
题提出处置办法，研究出台了无居民海
岛历史遗留问题处置及综合开发利用的
配套政策等，但当前急需开发利用的海
岛仍缺乏过渡期的政策支持 [11]。此外，
新海岸线虽已落实到位，但与原有海岸
线之间的区域使用在审批上仍存在困惑，
特别是用海审批与用地审批的界定模糊，
给一些亟待落地的重点项目带来了困扰，
影响了项目的推进速度。

各地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工作中不
断实践，一些普适性经验逐步在近期出
台的政策中显现。同时，对于在持续探
索过程中出现的阶段性难点，必须予以
高度重视，并从整体制度体系构建上入
手，寻求解决方案。

3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体系
构建设想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体系的构建，
需要在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
和全局性谋划的基础上，理清改革要求，
清晰界定其内涵，明确制度体系构建的
思路与原则，积极探索、整体谋划国土
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体系 [12]。本文结合国
家对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建设的总体
方向和改革要求，明确界定了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的内涵及其管制对象，在地方
实践的基础上，针对地方在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操作层面存在的难点，充分衔接
政策实务，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从顶
层设计层面提出全域全类型、统一衔接
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体系设想，从
政策完善层面明确具体路径的内涵、外
延及下一步的工作方向，以期破解当前
用途管制政策实施困境，强化政策在实

践过程中的落地性，并为后续政策制定
提供纲领性指导。

3.1　改革要求与内涵界定
3.1.1　改革要求

(1) 建设美丽中国的重要抓手。从党
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建设美丽中国，
并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了突出地位，到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推进美丽中国建
设，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
系统治理”，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逐步成
为推进美丽中国建设、落实国家空间发
展战略的重要手段之一。为实现生态优
美、生产集约和生活宜居，推进美丽中
国建设，必须进一步完善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制度体系。

(2) 促进国土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
力现代化的基础支撑。2019 年 5 月，《中
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
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发布，指出
要以空间规划体系为基础，以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为手段，实现国土空间治理体
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完善和实施全
域全类型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构建
以山水林田湖草沙生命共同体为基本特
征的自然资源管理体系，继续为强化国
土空间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发挥
重要作用。

(3) 落实“两统一”职责的必由之路。
2018 年 3 月，新组建的自然资源部正式
开始行使“两统一”职责。为实现这一
目标，国土空间用途管制需全面整合现
有的规划许可和用地审批，探索实施建
设项目空间准入制度，并推动实行建设
规划“一证”许可制。同时，推进全自
然资源要素计划改革和用地用林用海全
面融合审批，并以“多审合一”“多证
合一”改革为抓手，推动“多评合一”
改革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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裂开的，要素间的转换直接影响载体空
间的演变，进而引发空间功能变化，而
空间功能的显著转变必然使其内部各要
素发生重组。因此，科学划定基于自然
因素和发展导向的空间对象是实施管制
的前提，明确要素 ( 类型 ) 对象的转用
类型则是实施管制的基础 ( 表 2)。通过
科学的管制手段有序实现全要素的转换
利用，确保国土空间整体功能定位的相
对稳定，是实施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本
质之一。

3.2　总体思路
探索重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体

系，要建立健全以调查评价为前提、以
空间规划为依据、以计划管理为基础，
涵盖空间准入、用途转换、规划许可和
监测监管等关键环节的总体框架，管控

3.1.2　内涵界定
本文在总结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提

出了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定义：国土空
间用途管制以国土调查与评价为前提，
以国土空间规划为依据，以较为完善的
全要素计划管理为基础，是政府为保证
国土空间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
促进经济、社会和生态环境的协调发展，
通过一系列许可、全过程监督监管机制
和相应配套制度，对国土空间资源开发
利用进行合理安排的政府管制制度 [13]。
其本质是对空间上的自然资源进行合理
开发利用的管制，是政府运用行政权力
对国土空间资源在开发前“立规矩”，
充分协调经济发展与粮食安全、生态安
全的关系，最终实现优化国土空间开发
格局、提升国土空间开发质量、规范国
土空间开发秩序的目标 [14]。

3.1.3　管制对象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前提是要明确

其管制对象 [15]。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
经过长期发展，其管制对象从单一的土
地资源要素逐渐扩展至全域全要素。“全
域”即大尺度的、依据功能定位的空间，
“全域”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主要聚焦于
功能定位相近的局部区域空间的开发利
用管制。本文探讨的“全要素”不仅涵
盖自然资源要素，还包含具体地类，是
一个广义上的概念，既满足研究需要，
也符合当前最新的管理要求 ( 表 1)。例
如，建设用地是土地要素中的地类概念，
具体包括了建设用地、耕地、林地、草
地、湿地、水资源、海域海岛、矿产资
源、地下空间等 ( 这些概念既可视为要
素概念，也可视为空间概念 )。值得注
意的是，“全域”与“全要素”并非割

载体类型 建设用地 矿产资源 耕地 林地 草地 湿地 水资源 海域海岛 地下空间

功能空间 城镇空间 农业空间 生态空间 城镇空间、生态空间 城镇空间

立体结构 地上、地下 地上 地上 地上、地下 地上 地下
空间载体 陆地 陆地、海洋 海洋

表1　要素类型及其空间载体

注：表中显示的要素与空间关系仅为示意性，实际中存在交叉、重叠分布的情况，如林地存在于农业空间等。

类型 建设用地 耕地 林地 草地 湿地 水资源 海域海岛 矿产资源 地下空间

建设用地 低效利用再开
发

土地整治、
增减挂钩

生态修复 海岸线修复 矿藏开采 纵向利用、节
约空间

耕地 转用 生态退耕
林地 置换 转换 开采
草地 土地整治 转换 转换
湿地 生态治理
水资源 流经
海域海岛 开采 深度开发
矿产资源 生态修复 埋藏
地下空间 转用 储藏 开采储藏

表2　管制要素转用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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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由“资源总量 + 资源增量 + 资源计
划指标”转向“空间格局 + 资源总量 +
开发边界 + 开发比例”的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制度运行机制，不断深化探索用地
审批和规划许可改革，赋予“一张图”
在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中的核心地位，
以此构建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事前、事
中和事后监管机制，打通项目建设涉及
的“批、供、用、补、查、登”等环节，
强化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全流程、全周
期管理 [16]( 图 2)。

3.3　体系构建
3.3.1　调查评价

自然资源调查与评价是实施统一的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基础，为此要加快
构建业务化、流程化的自然资源调查制
度，并定期开展综合评价工作。以第三
次全国国土调查为基础，做好年度变更
调查工作；结合地理国情调查，细化土
地权属调查；完善森林、草原、湿地资
源和水资源调查，以及海洋资源和地下
资源调查；做好与全国国土调查的衔接
和统一标准工作，突出全国国土调查的
基础性和权威性。此外，同步做好水土
流失、土地退化、海岸线侵蚀和地表地
质的调查与评价工作。
3.3.2　规划计划

国土空间规划是国土空间用途管
制的依据，要强化规划的战略性和引领
性 [17-18]。在宏观层面，通过国家、省级
国土空间规划来确定用途管制的基本原
则和内容；在中观层面，通过市县级国
土空间规划进行用途分区，实现空间的
合理管控；在微观层面，以详细规划或
村庄规划为依据，结合各领域的专项规
划进行项目管控，同时兼顾引导性和实
施性。

由此可见，优化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图 2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体系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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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实施机制尤为重要。首先，明确涉及
空间利用的专项规划与总体规划的衔接
机制，厘清各类专项规划和行政许可审
批关系。加快出台详细规划的编制导则，
明确控制性详细规划和村庄规划编制的
规范，探索因地制宜的差异化管控要求。
其次，细化规划实施流程，明确总体规
划、详细规划体检评估规程。最后，在
健全规划评估的基础上，以全域“一张
图”平台为基础，形成动态维护机制，
强化国土空间规划实施监督机制，维护
规划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完善自然资源各要素计划管理是国
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前提 [18]。为此，需要
在较为成熟的土地利用年度计划基础上，
完善林地、草地和湿地等自然资源的保
有量指标，以及自然岸线保有率等计划
管理体系指标，落实总量管控，结合国
土空间总体规划确定的具体目标，构建
“15 年总量管控—5 年评估考核—年度动
态监测”的指标管控体系，实行全过程
精细化管理机制，发挥全要素计划管理
的调控作用。
3.3.3　空间准入

国土空间准入制度是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的核心，要遵循“保护粮食安全和
守住生态底线、强化资源合理和高效利
用、不断提高行政效能和优化营商环境”
的原则，有效引导建设行为，统筹好发展、
保护与修复的关系。

总体来看，要在传统“总量 + 增量 +
计划指标”的空间准入要求上，探索
向“功能 + 总量 + 边界 + 比例”转变。
以“三区三线”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确
定的分区为主要空间约束，把握主体功
能定位，明确农业空间、生态空间和城
镇空间三大空间的准入原则，会同发改、
住建、生态等部门共同制定符合不同区
域的全口径空间用途管制规则，明确各

功能分区的空间准入正负面清单和名录，
探索刚弹结合的管控要求，制定不同功
能区内占用各资源要素的规则和路径。

在选址选线阶段，建议采取由项目
行业主管部门统筹协调，组织相关部门
共同参与的方式，综合各部门意见后确
定项目的选址选线；在空间准入阶段，
实行国土空间准入制度，将涉林论证等
前置审查环节纳入自然资源部门的综合
论证。在城镇开发边界管控机制完善方
面，根据地方城市的实际发展状况，适
时开展规划评估，并结合评估结果，针
对局部微调、区块调整等不同情形，分
类制定城镇开发边界调整的政策机制。
同时，明确城镇开发边界外的规划准入
类型、布局要求、规划和用地审批管理
程序及要求，细化城镇开发边界外的管
控措施，加强城镇开发边界内外的用地
保障。
3.3.4　用途转用

国土空间用途转用管理是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的重要手段，其本质在于要素
间的转用管理，并对三大空间格局产生
影响。因此，需明确空间的转换原则，
细化建设用地、耕地、林地、草地、湿
地和海域等要素间的转用条件、规则及
程序，重点守住耕地保护红线和生态保
护红线，严格管控建设项目对其他要素
资源的占用，加强对农用地内部进出平
衡的管理，统筹推进海域、海岛、海岸
带的综合开发利用。以山水林田湖草沙
生态系统理念为基础，保证各类资源之
间的合理转换，实现国土空间全域全类
型管制。

具体来看，要加紧深化建设用地审
批和规划许可制度改革。在顶层设计层
面，理顺用地审批和规划许可的关系。
在立法层面，考虑重构用地审批和规划
许可，建立定位明确、衔接顺畅、科学

合理的用地审批和规划许可制度规则。
在实施层面，推动全自然资源要素并联
审批，特别是用地用林用海统一审批。
在用途转用阶段，对于城市分批次项目，
在确保林业发展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充
分衔接的前提下，相关市县人民政府在
承诺做好占用林地审核协调工作后，可
直接办理建设用地审批手续。
3.3.5　规划许可

国土空间规划许可是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的执行环节，是空间准入和用途转
用环节的行政行为，对实施资源底线管
控具有重要作用。在现有用地审批与规
划许可改革的基础上，应对上述环节涉
及的审批许可进行深入研究。例如：探
索实施建设项目空间准入制度，整合涉
林等前置审批 ( 审核 )、建设项目用地预
审与选址等事项，明确国土空间准入的
具体对策，并适时统一核发国土空间准
入许可；结合当前各资源要素占用审批
( 审核 ) 的办理流程，根据“放管服”的
总体要求，优化国土空间审批流程，实
行用地用林用海并联审批；统筹建设用
地规划许可、建设工程规划许可和乡村
建设许可，实行统一核发规划许可。同时，
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依据，特别是针对
涉海空间用途管制与规划许可方面的法
律依据。例如：适时修订《中华人民共
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等现有涉海法律，
或在正在研制的国土空间规划法中明确
海岸带规划的法律地位，便于依法许可；
加紧出台无居民海岛综合开发利用过渡
期政策，特别是针对重点项目落地提供
必要的政策支持等 [11]。
3.3.6　监测监管

监测评估作为配套政策手段，贯穿
于用途管制的全过程，是用途管制能够
高效执行的有力保障。一方面，以“一
张图”为核心，加快构建全流程国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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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用途管制监测预警机制，明确各个环
节的监测目标和指标，实现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业务审查智能化；另一方面，做
好用途管制监测结果定期评估工作，基
于全流程监测数据，开展包括但不限于
“三线”保护、国土空间开发利用与保
护等多维度的专项评估，通过定性和定
量分析总体趋势，识别潜在的隐患和风
险，对违反用途管制相关规定的情况进
行及时反馈预警，并根据预警等级明确
相应的处理手段，细化后续的纠错方式，
形成可持续优化的闭环管理。

监督管理是确保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落到实处、遏制国土空间不合理开发利
用的重要手段。为此，需强化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的全过程监管，划清事前的审
批职责、事中的监管职责、事后的处罚
权力，健全完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监管
机制。一方面，依据国土空间用途管制
监测评估结果，进一步明确审批和监管
的责任主体以及考核重点，结合社会信
用体系建设和市场监管体系建设，制订
具体监管办法，完善相应的配套制度；
另一方面，整合国土空间动态监管平台，
实现同一平台全域监管，完善以服务和
监督为导向的信息平台建设，将监测评
估结果公开通报，接受各方监督，强化
信息化监管能力。

4　结束语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是推进国土空间
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制度
和核心手段，研究并重构国土空间用途
管制制度体系具有重大意义。本文梳理
分析了国土空间用途管制的历史变革，
指出了当前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亟待破题
的难点。

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体系的重构

与政策制定要重视实践。笔者基于长期
参与有关政策文件起草工作的经验，结
合地方实地调研情况，总结了典型地区
在用途管制实践工作中取得的经验与成
效，提炼了面临的阶段性难点，有助于
明确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度体系框架中
具体环节的改革方向，为整体制度体系
重构提供实证参考。

本文在剖析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当前
亟待解决的制度堵点基础上，结合地方
实践反映的工作难点，明确了国土空间
用途管制的改革要求、核心内涵和管制
对象，理清了重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
度体系的思路，构建了包括“调查评价—
规划计划—空间准入—用途转用—规划许
可—监测监管”的国土空间用途管制制
度体系，为建立健全统一的国土空间用
途管制制度提供理论与实证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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